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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学科建设行动计划
2021年项目论证报告
（模板）








项 目 名 称 ：                        
一 级 项 目 ：                        
二 级 项 目 ：                        
单 位 名 称 ：                        

[bookmark: _GoBack]
说  明
一、项目名称可参考《学科建设行动计划2021年项目内容指引》中的二级项目申报内涵填写。项目申报类型需对照《学科建设行动计划2021年项目内容指引》中的一二级项目填报。
二、参与河海大学学科建设行动计划2021年的项目，均需进行论证。
三、按项目建设所需金额，分类进行专家论证：
300万元以下，论证参照本表执行，由申报单位组织与本项目建设无关的3位专家进行论证，报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备案。
300万元（含）以上，由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组织论证。
四、300万元（含）以上项目，本表一式三份，经论证通过后，一份由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存档，两份由申报单位保留。300万元以下项目，本表由申报单位保留备查。
五、本表必须逐项详细填写，如文字篇幅较长，可另纸附上。
六、为便于论证，申报单位可以附上有关资料。
七、如所填写内容超出表格预留空间，可按该部分表格原有格式整页添加或调整字体大学，尽量保持现有页面布局。
八、本表须A4纸双面打印。
九、项目论证报告应言简意赅、注重实效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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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所属一级学科
	

	一级项目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师资队伍建设
提升自主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
文化传承创新
国际合作交流

	二级项目
	（序号+名称）

	项目负责人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经费预算（万元）
	

	起止时间
	
	建设周期
	      月

	一、项目概要（简要介绍项目建设内容、建设目标，限300字以内）











	二、论证分析（结合第五轮学科评估等国家相关政策要求，从需求导向和结果导向出发，主要介绍项目对自身学科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对校内其他学科的辐射带动作用）


	三、年度实施计划（描述年度具体建设内容、建设进度，建设进度时间节点精确到月）


	四、总体建设目标和预期标志性成果（说明建设期总体预期建设目标和拟突破的标志性成果，成果需围绕《学科建设行动计划2021年项目指引》中的一二级项目内容，用可量化、可考核的指标列出）



	五、项目支出计划（严格遵守国家和《河海大学学科建设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试行）》（河海校财〔2018〕20号）等相关规定，说明建设期预算使用内容及支出额度）














	项目
支
出
计
划
	序号
	项目支出经济分类
	202 年（万元）

	
	1
	
	

	
	2
	
	

	
	3
	
	

	
	
	
	

	
	
	
	

	
	
	
	

	
	
	
	

	
	
	
	

	
	合计
	

	项目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论证
意见
	


是否同意立项   □是 □否
专家签名：


	学校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